
中共贺兰县委员会

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中共贺兰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贺兰县中小学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白名单》
《贺兰县中小学进校园社会事务白名单》的通知

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、各学校：

根据《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规范社

会事务进校园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《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〈自治区中小学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白名单〉

〈自治区中小学进校园社会事务白名单〉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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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，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

担，经报请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将《贺兰县中小学督

查检查评比考核白名单》《贺兰县中小学进校园社会事务白名单》

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准入制，建立“白名单”

社会事务进校园实行“白名单”管理制度，认真厘清各类社

会事务与教育系统职责的边界，进一步排查清理涉及中小学校和

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及进校园活动事项。从 2025 年起，相

关部门应于每年春季开学前将符合进校园条件的事项按程序报

教育体育局，教育体育局汇总、提出初审意见，报县委教育工作

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，向社会公布本县“白名单”，同时报上级

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备案。

二、严控事务总量，严格审批报备

教育体育局严控社会事务进校园总量，严格按照审批报备制

度制定本县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，并向社会公布，未列入“白

名单”的事项一律不得进入校园，确需增加或确需开展但未能及

时纳入“白名单”的事项，按“一事一报”原则，严格履行审批

报备程序。审批报备程序为：事项开展单位提出申请→同级教育

行政部门初审→同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审核→报上级党委

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备案。

三、强化过程管理，加强有机融合

各校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“白名单”公布的事项内容、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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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、方式等要求开展活动。牵头单位要提前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，

加强与教育体育局沟通协调，至少提前 1 个月将工作方案报教育

体育局审核，教育体育局可根据工作实际提出整合意见，倡导进

校园活动与学科教学、班团队会、校园文化建设等学校日常教育

管理工作有机结合，抓好事项过程管理，尽量降低进校园的频次、

时长，缩小参与规模，减少对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干扰。教

育体育局要严格按程序统筹安排，其中已融入教材和日常教育教

学的，不再单独安排进校园，严防教育管理中的层层加码。

四、遵循自愿原则，力戒形式主义

“白名单”事项中涉及答题、征集、创建、比赛等内容的，

要坚持学校、教师自愿参加的原则，不得出现强制接龙打卡、报

送总结、填写报表等硬性要求，严防重留痕轻实效形式主义。教

育体育局要进一步完善监测、举报、核查、问责、通报等机制，

确保为教师减负工作的各项要求落地落实。

五、畅通举报渠道，接受社会监督

进一步畅通广大师生、家长、社会公众投诉举报渠道，充分

发挥社会监督作用。

受理地址：贺兰县创业东路行政中心 A 座 704 室

受理电话：0951-8061427

受理邮箱：hlxjytyj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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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贺兰县中小学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白名单

2.贺兰县中小学进校园社会事务白名单

3.贺兰县中小学进校园社会事务审批报备表

中共贺兰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 年 8 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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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贺兰县中小学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白名单
序号 名称 类别 计划时间 牵头及参加单位 开展方式及对象范围 开展依据 备注

1

学校安全与维护稳定督查（含学校

开展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安

全、防灾减灾、人民防空和防诈骗、

反欺凌、反暴力、反恐怖宣传教育，

落实校园安全各项防护措施以及

“平安学校”建设等）

督查
每年 4月、10 月各

开展一次

牵头单位：政法委

参加单位：教育体育局、公

安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卫健局、

应急管理局

开展方式：实地检查、问询

谈话、走访了解等方式

对象范围：各学校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区市县党委、政府

有关部署要求开展

2 评选“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” 评比 每年 6月
牵头单位：公安局（禁毒办）

参加单位：教育体育局

开展方式：采取书面申报审

核、实地复核验收等方式

对象范围：各学校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区市县党委、政府

有关部署要求开展

3
评选“文明校园”（含乡村学校少年

宫建设）

评比

检查

每 3年开展一次“文

明校园”评选；适时

开展乡村学校少年

宫建设检查

牵头单位：宣传部（文明办）

参加单位：教育体育局、财

政局

开展方式：采取书面申报审

核、实地复核验收和听取汇

报、问询谈话等方式

对象范围：各学校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区市县党委、政府

有关部署要求开展

4 评选“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校” 评比
根据工作需要开展

（每年评比一次）

牵头单位：统战部（民宗局）

参加单位：教育体育局

开展方式：采取书面申报审

核、实地复核验收等方式

对象范围：有关学校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区市县党委、政府

有关部署要求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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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贺兰县中小学进校园社会事务白名单
序号 名称 计划时间 牵头及参加单位 开展方式及对象范围 开展依据 备注

1

中华优秀传统文

化（包含非遗、

戏曲、中医药等）

进校园活动

3月-6 月

9 月-12 月

（每项每学

年一次）

牵头单位：宣传部（文明办）

参加单位：教育体育局、文旅局、

文联、中医医院

开展方式：开展艺术展演、互动交流

对象范围：有关学校

按照中宣部和区市县

党委、政府有关部署要

求开展

2

青少年科技宣传

教育进校园活动

（包含自然资源

科普知识进校

园）

3月-6 月

9 月-12 月

（每项每学

年一次）

牵头单位：工科局、科协、自然

资源局

参加单位；教育体育局、财政局、

发改委、团委

开展方式：组织专家巡讲，举办展演展示、科学

营活动和科技成果、机器人竞赛，开展师生综合

实践及培训。

对象范围：有关学校

按照教育部等部委和

区市县党委、政府有关

部署要求开展

3
体育运动项目进

校园活动

3月-6 月

9 月-12 月

牵头单位：教育体育局

参加单位：体育中心

开展方式：传授体育知识技能，组织青少年学生

开展日常体育训练，举办青少年体育锦标赛，组

织参加全县、全市、全区运动会。

对象范围：有关学校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

区市县党委、政府有关

部署要求开展

备注

学生安全教育（包含学校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安全、危险化学品安全、防灾减灾、疾病防控、网络安全、人民防空和防诈骗、反欺凌、

反暴力、反恐怖、禁毒等宣传教育）、法治教育、国防教育、生态文明教育（含垃圾分类）、诚信教育、卫生健康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、共青团、

少先队系列主题教育等，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、党委政府和上级教育部门要求，依据相关教学指导纲要和规定学时要求，结合相关部门提

供的教育资源，统筹纳入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安排，不另列为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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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贺兰县中小学进校园社会事务审批报备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

填表人及电话：

本单位（部门）社会事务进校园总量为 项

活动名称

牵头单位 参加单位

开展时间 开展地点

实施范围

开展依据

开展形式 验收方式

活动主要内容（100 字之内）

教育行政部

门初审意见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县委教育工

作领导小组

审核意见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